
— 1 —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佈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
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佈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
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BROCKMAN MINING LIMITED
布萊克萬礦業有限公司 *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香港聯交所股份代號：159）
（澳洲交易所股份代號：BCK）

(1) 轉讓及合營公司協議的修訂
及

(2) 礦山運輸服務協議的修訂

茲提述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八年十二月十九日的通函（「該通函」）及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九年
一月二十一日的公佈。本公佈所用詞彙與該通函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

於二零一八年七月二十六日，內容有關Marillana項目之轉讓及合營（轉讓及合營）協議由
Brockman Iron（本公司全資附屬公司）與Polaris（礦之源開採有限公司（礦之源開採）之全資
附屬公司）訂立，並於二零一九年一月二十一日達成所有先決條件。於該日期，轉讓期間開
始，而在Polaris於轉讓期間到期日或之前達成轉讓責任後，合營公司將獲成立，而轉讓權益
將獲轉讓予Polaris。

於今日，Brockman Iron與Polaris均已認同轉讓責任可能需要另外12個月完成（二零二零年七
月三十一日），因此，雙方已同意延長轉讓及合營公司項下的若干關鍵日期。該等日期為：

1. 開始建造鐵路及港口系統的日期由「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或之前」延後至「二零二
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或之前」；及

2. 開始經營鐵路及港口系統的日期由「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或之前」延後至「二零
二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或之前」。

儘管延後鐵路及港口系統的建造開始日期及經營開始日期，Brockman Iron維持權利於未能符
合鐵路及港口系統之任何經修訂延長目標期限時（於30日內）可向Polaris發出通知進行即時收
購或延時收購（收購），以收購Polaris全部合營公司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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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此，由Brockman Iron、Polaris、礦之源開採及SPV（礦之源開採之全資附屬公司）於二零
一九年一月二十一日訂立的礦山運輸服務協議（礦山運輸服務協議）亦須獲修訂。各方因此同
意：

• 滿足礦山運輸服務協議的先決條件現由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延後至二零二零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

修訂解釋

轉讓期間

Polaris已決定確保礦場設計及冶金並無致命缺陷以支持每年2千萬噸至每年3千萬噸的營
運，彼等需要進行鑽孔及冶金測試活動，有關活動將耗費約2百萬澳元，於轉讓期間內，該
等費用為Polaris 250,000澳元花費承諾中之額外的部分。預期有關活動將持續6至12個月。

鐵路及港口系統開發

涉及轉讓及合營公司及礦山運輸服務協議項下擬議中的鐵路及港口系統之設計、第三方驗證
及測試工作，即礦石運輸系統正不斷取得進展，有關時間表正獲調整以反映設計中的修改，
而獲延長的測試期將確保可獲取具充分能力的可行系統。

與此同時，礦之源開採與西澳政府將繼續州協議的工作及協商，並與PPA繼續港口租賃協議
的工作及協商。預期有關協議將於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鐵路及港口系統之經修訂建
造開始日期）前準備就緒並開始實施。

據此，因上述日期延後，現預期Marillana項目將於二零二二年曆年末前投產。

釋義

「澳洲交易所」 指 ASX Limited（以澳洲證券交易所之名義經營）

「澳元」 指 澳元，澳洲法定貨幣

「董事會」 指 董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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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ockman Iron」 指 Brockman Iron Pty Ltd，本公司一間全資附屬公司

「收購」 指 倘未能依循有關鐵路及港口系統之若干時間表，本公司將根
據轉讓及合營公司協議收購Polaris之合營公司權益

「本公司」 指 Brockman Mining Limited布萊克萬礦業有限公司*，其股份
於聯交所及澳洲交易所上市

「董事」 指 本公司董事

「轉讓權益」 指 於礦權租約區之未分配註冊法定權益之50%

「轉讓責任」 指 Polaris根據轉讓及合營公司協議須達成之責任，以取得
Marillana項目之50%權益

「轉讓期間」 指 自無條件日期起及截至Polaris達成轉讓責任當日或無條件日
期後6個月當日（較後者為準）止期間

「轉讓及合營公司協議」指 Brockman Iron與Polaris就該等交易所訂立日期為二零一八年
七月二十六日之轉讓及合營公司協議

「本集團」 指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

「港元」 指 港元，香港法定貨幣

「合營公司」 指 Brockman Iron及Polaris將根據轉讓及合營公司協議條款成立
之未註冊成立合營公司

「合營公司權益」 指 轉讓及合營公司協議項下有關合營公司之權利、責任及義務

「上市規則」 指 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

「Marillana項目」 指 本公司之鐵礦石項目，其位於西澳皮爾巴拉地區內Hamersley
鐵礦省份

「礦之源開採」 指 礦之源開採有限公司，其股份於澳洲交易所上市

「Mtpa」 指 每年百萬公噸

「Polaris」 指 Polaris Metals Pty Ltd，礦之源開採一間全資附屬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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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PA」 指 皮爾巴拉港務局，即西澳州政府擁有之機關

「鐵路及港口系統」 指 大型礦石鐵路及港口系統，以使Marillana項目之該等產品能
夠運往黑德蘭港

「州協議」 指 西澳政府與西澳境內主要項目提倡者訂立之法律合約，訂明
開發特定項目之權利、責任、條款及條件

「聯交所」 指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無條件日期」 指 就轉讓及合營公司協議之所有先決條件獲達成或豁免發出通
知之日期，而該通知須於知悉有關達成後3個營業日內發出

「Utah Point」 指 位於西澳洲黑德蘭港營運中之多用途大型貨物處理設施，且
由PPA擁有

承董事會命
Brockman Mining Limited
布萊克萬礦業有限公司*

公司秘書
陳錦坤

投資者查詢：
業務發展總監Hendrianto Tee：+61 8 9389 3000

媒體查詢：
Tim Duncan：+61 3 9600 1979或+61 408 441 122

香港，二零一八年七月十九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成員包括桂四海先生（主席）、劉珍貴先生（副主席）及Ross Stewart 
Norgard先生（分別為非執行董事）；陳錦坤先生（公司秘書）、桂冠先生及Colin Paterson先生
（分別為執行董事）；及葉發旋先生、Uwe Henke Von Parpart先生及蔡宇震先生（分別為獨立
非執行董事）。


